
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注销行权期满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

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上市公

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现就公司注销行权期满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经核查，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第二期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

个行权期已于2020年10月30日期限届满。根据公司《第二期激励计划》的规定，

对第二期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满尚未行权的0.54万份股

票期权予以注销。公司董事会注销该部分股票期权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

办法》及公司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》中相关事项的规定。因此，同意公司注销

该部分股票期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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